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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南华县中医医院中医助理全科
医生培训招收简章

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开展 2026 年云南省住院医师

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南华县

中医医院现面向全省招收 2026 年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（以下

简称“助培”）学员。

一、医院简介

(一)医院基本情况

南华县中医医院创建于1987年10月，2010年12月实现整体搬

迁正式投入使用。现医院占地总面积22.677亩，建筑总面积

19203.32㎡，共有房屋9幢，业务用房12006.05㎡，现位于南华县

龙川镇龙坪中路16号。是一所集医疗、急救、教学、科研、保健

于一体的二级甲等公立中医医院，是云南中医药大学、保山中医

药高等专科学校、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学医院，昆明卫生

职业学院非直属附属医院；也是云南省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

训基地、首批省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、云南省科学普及教

育基地；建立省州专家工作站共计35个，省州级专科联盟13个。

云南中医药大学校院联合基金立项项目4个，楚雄医药高等专科

学校基金项目立项4个。2012年第一批通过云南省二级甲等中医

医院评审，2019年通过复审，2020年顺利通过县级中医医院综合

服务能力提升达标验收，2022年申报成为互联网医院，电子病历

分级应用达到四级，2023年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达到三级，同年通

过第二轮县级公立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达标验收，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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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通过中医医院等级医院复评审，2025年通过心衰中心（基层版）

国家认证复审。

医院开放床位301张，设有36个科室：其中临床科室15个：

针灸科、内二科、内一科、老年病科、内分泌风湿病科、内三科、

妇儿科、外科、骨伤科、急诊科、麻醉科、中彝医康复科、治未

病科、皮肤科、口腔科；医技科室4个：功能科、检验科、放射

科、药剂科；职能科室17个：党办、行政办、医务科、质控办、

病案管理科、护理部、公卫科、后勤科、感控科、医保办、人事

科、科教科、宣传科、信息科、财务科、设备科、中彝医基层指

导科；其中州级重点专科4个：脾胃病科、治未病科、中彝医康

复科、肺病科，省级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4个：针灸科、脾胃

病科、肺病科、康复科，县级公立医院老年医学科(老年病科)建
设项目1个，县级中医医院应急救治提升项目1个,云南省县级中

医医院重点科室（儿科）建设项目1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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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训基地简介

南华县中医医院于 2015 年成为云南省第一批中医类别助理

全科医生培训基地，是楚雄州唯一一家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

地。2015 年—2025 年共培养助培学员 131人，现在培学员 40 人，

25 级 20人，24 级 20 人。

医院于 2021年 10月投入专项资金 200余万元进行升级改造

后完成临床技能中心建设，占地面积约 560平方米。技能中心下

设 8 个功能部分，包括:远程教育中心、内科基本技能培训室、

临床综合急救技能培训室、中医基本技能培训室、外科基本技能

培训室、妇科及儿科模拟培训室、护理技能培训室、多媒体教室。

中心拥有实用的教学模型 60 余套，能广泛开展临床急救技能及

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中医、护理等技能和计算机辅助临床综合能力

的培训, 是集教学、示教、操作训练为一体的多功能实训中心。

实训中心承担的教学任务满足了学生基本技能、专业技能训练的

需求。

三、招收计划

（一）招收对象

1.中医学类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（专科）及以上学历毕业，

拟在或已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乡镇卫生院、

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，包括应届毕

业生以及有培训需求的往届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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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已取得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》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。

以应届专科毕业生为重点，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。

（二）报名条件

1.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医院规定的体检要求。

2.自愿申请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，并能坚持完成培训计

划。

3.拟在或已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社区卫生服务站、乡镇卫

生院、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人员，需取

得单位同意。

（三）招收专业

拟招收专业为：中医助理全科专业。

（四）招生名额

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6年下达的计划进行招生，招

生人数为20人。

四、招录安排

（一）报名：学员招生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

合的方式进行。

1、网上报名：报名者根据所报培训专业进行网上报名（填

报培训志愿时，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应当取得委派单位同意）。

报名时间：2026年7月13日11:00至7月27日23:00。

具体操作如下：登录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(www. ynwsjkre. cn)

首页，点击进入考试报名入口，选择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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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管理系统（中医类）进行网上报名；

2、现 场 确 认 ： 培 训 基 地 于 2026 年 7 月 28 日 上 午

08:30-11:30，下午 14:30-17:00 负责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及网上

资格审核。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，在规定时间到南华县

中医医院行政办公楼（9 号楼）科教科（101 室）进行现场报名

资格审查和确认。

（1）《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》（网报后打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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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均简称“报名表”）一式一份，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

留存。

（2）本人身份证、学历、学位证书（从医疗相关初始学历

到最高学历的全部学历、学位证书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，原件

审核后返还本人。

（3）如已取得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

件一份，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。

（4）单位委培人员（含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）

现场确认时需提供单位同意送培证明。

（二）考试

1、考试时间：2026 年 7 月 29 日（具体时间以现场确认时

通知为准）。

2、考试内容：笔试：中医综合知识；面试：考察专业能力

（临床技能操作考核）。

3、考试地点：南华县中医医院临床技能中心（住院部 6 楼）。

（三）录取：根据既定招收计划，依据考生考试综合成绩由

高至低排序，遵循择优录取原则确定拟录取名单。如因考生体检

结果不合格、个人放弃录取资格等特殊情形，致使其无法按时参

加后续培训的，将按照综合成绩排名顺序依次递补，直至完成招

生计划 。

（四）体检

时间：2026年 7月 30日（具体时间以考核结束后通知为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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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南华县中医医院。

要求：拟招录人员需参加体检，体检标准参照《国家公务员

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，费用自理。

（五）报到

录取学员 2026 年 8 月 27 日到医院报到和参加入院教育（具

体时间以后续通知为准），9 月 1 日正式进入轮转培训。

五、培训管理和质量保障措施

培训年限 2 年（2026 年 9 月—2028 年 8 月）。按照国家及

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医院规章制度进行统

一管理。通过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按照

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安排颁发统一制式的《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

证书》。

培训期间社会人、单位人在教学、师资、管理过程中一律同

等对待。

六、培训期间薪酬待遇

培训期间的人员管理、待遇、经费保障等政策按照有关规定

执行，国家补助 14400 元/人/年+省级补助 10000 元/人/年，医院

提供免费住宿及水电，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为学员提供各种便利。

培训开始，根据不同学员年级及持有证书情况发放奖励性绩效。

培训二年期学员进入基地第一年，各科室出科考试及院级督导等

各项考试均合格者，发放绩效 300元/月。培训二年期学员进入

基地第二年，取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证书或通过执医（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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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）考试，各科室出科考试及院级督导等各项考试均合格者，

发放绩效 500元/月。如未取得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证书或未

通过执医（助理医师）考试，发放绩效同第一年度。如遇国家或

我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相关政策调整，培训学员及送培单位应服

从新法规或新政策。

七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申请培训人应如实填写报名信息，凡不按要求报名、

网报信息误填、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，

后果由报名者承担。在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前，申请培训人可自行

修改网报信息。请申请培训人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，以便及时联

系。

（二）申请培训人在报名平台上填写完报名表，点击提交后，

请登录报名状态栏查看，如显示已报名，则报名成功。招收过程

中无故缺席相关审核、考试、面试、报到等环节者，视为个人原

因主动放弃，并承担相关责任后果。

（三）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人，取消其本次

报名、录取资格；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签订培训协议后

退出、终止培训者，自终止培训起 2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培，除

全部退还已享受的相关费用，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%作为

违约金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南华县中医医院科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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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周老师

联系电话：15608789176 0878-7222646

南华县中医医院

2026 年 7 月 10 日


